比选资格材料要求

应当提供的供应商资格、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
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（1）供应商若为企业法人：提供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”；未换证的提供“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”；

（2）若为事业法人：提供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”；未换证的提交“事业法人登记证书、组织机构代码证”；

（3）若为其他组织：提供“对应主管部门颁发的准许执业证明文件或营业执照”；

（4）若为自然人：提供“身份证明材料”。

2、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，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原件。
3、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，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提供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函原件。

4、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，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提供具备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承诺函原件。

